
2009年第 1期

(总第 172期)

人 口 与经 济

POPULATION & ECONOMICS

No. 1, 2009

(Tot. No. 172)

建立合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 � � 以动态合意替代率作为参照系的探讨

田 � 青1
, 张水辉

2

( 1. 华东师范大学 人口研究所, 上海 � 200062; � 2.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法学院, 上海 � 200336)

摘 � 要: 在分析全国及部分省市历次调整实践的基础上, 提出以动态的基本养老金合意替代率为参照

系, 针对不同人群分别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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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推进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 1992年以来已经 12次由中央发文

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 就有学者开始思考在我

国建立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问题。胡逢云等在介绍国外操作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根据消费价

格指数或者工资指数对养老金进行调整的建议
[ 1~ 2]

; 辛荣环对养老金分别与社会平均工资和物价

挂钩以及与二者双挂钩的优点与不足进行了分析, 建议养老金应与社会平均工资和物价双挂

钩
[ 3]
。李连友建议对新人和中人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实行工资指数调整, 对个人账户部分则实行物

价指数调整
[ 4]
; 王晓军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国外曾采用的和正在采用的养老金调整手段, 简要地分

析了不同的调整方法的优缺点, 并运用保险精算的方法, 对养老金替代率进行了精算评价, 建议

对高中低收入水平者采用不同的替代率来确定养老金待遇及相应的调整机制
[ 5]
; 郭正明认为退休

人员养老金的调整应与其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挂钩
[ 6]
; 柳清瑞则在分析了十余个国家的养老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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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制的基础上, 提出以达到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为目标, 综合考虑物价指数和在职职工工资确

定养老金调整机制
[ 7]
。韩伟和穆怀中提出了 �三类群体差异性调整指数方案�, 认为, 对不同群

体采用差异性的调整指数方案中的低方案, � � � 以采用消费价格上涨率和分级的工资上涨率为基

本思路, 对 �老人� 保障由统筹养老金提供的食品相对消费水平不降低, 对 �新人� 仅保障基础
养老金绝对购买力水平不降低, 是中国现行养老金计划的适度调整指数方案

[ 8]
。

总的来看, 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

1�我国退休人员养老金尤其是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水平究竟如何未有定论。如, 有
论者认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偏高, 平均在 80%左右, 有些地区甚至高达 100%以上

[ 9~ 11]
; 也有研

究指出我国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偏低并仍在下降
[ 12~ 13]

。截至 2006年末,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的离退休人员共 4635万, 其中约有 4117�7万是企业离退休人员, 约占总数的 88�8% , 而其中又

有约 98%以上的是企业退休人员。可以说, 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 关系到绝大

部分退休人员的生活, 情况究竟如何, 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澄清。

2�这些研究都是就养老保险制度本身来讨论养老金的调整机制, 尚无研究针对我国目前企
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的实际状况, 分析问题情境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合理化建议。1995 年以来

我国历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都是在企业退休人员对养老金过低不满的压力下专门发文

进行的, 长此以往很容易形成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的养老金被动调整局面; 另一方面, 我们目

前采用的调整办法并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 既不利于保障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 也不利于

推动三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发展, 亟须加以改革。

一、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的历史和现状

我国自建立社会化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起就提出了要对养老金进行正常调整, 但从具体

实践来看, 这种调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机制。

1991年6月, 国务院在 �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国发 �1991� 33号) 中

就提出 �国家根据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增长情况, 参照在职职工工资增长情况对基本养老

保险金进行适当调整�;

1995年 3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 (国发 �1995� 6
号) , 将调整标准改为 �当地职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从 1995 年起, 除了

1999年外, 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均依据该标准进行。2001 年起, 改为根据 �当地上一年

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增长率� 的一定比例进行调整。调整比例从工资增长率的 40% (甚至更

低) 到100% , 个别省份某些年度甚至超过 100% (如四川 2006年) , 变动幅度很大;

2008年,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调整标准又变成了根据 �当地 2007年月人均养老金的 10%

左右确定� �。

从调整的结果来看, 1999~ 2006年, 全国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从 696元增长到 1750元, 增

加了 150%, 年平均增长 21�4%, 而与此同时,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从 515元增长到 818元, 仅

增加了不到60% , 年平均增长 8�6% (见表 1) �。

1995年以来,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基本上都是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增长率的 40%~ 60%为标准执行, 这就导致随着一次次养老金的调整,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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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中数据全国和上海的是 �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的值, 四川、北京和江苏则是包含了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和退职人员
生活费的平均值, 从部分同期数据的比较看, 平均值一般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高出 0�5% ~ 3%左右, 对本分析不产生重
要影响。

新华网, 北京 2007- 12- 27, http: ��news. xinhuanet . com�newscenter�2007- 12�27�content�7325598�htm



表 1� 1999~ 2006年全国及部分省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及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 元

地

区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工资

退休

金

平均

工资

退休

金

平均

工资

退休

金

平均

工资

退休

金

平均

工资

退休

金

平均

工资

退休

金

平均

工资

退休

金

平均

工资

退休

金

四川 604 370 694 400 828 442 933 478 1037 516 1172 537 1319 603 1468 734

江苏 � � � � 961 600 1170 659 1298 714 1517 726 1746 831 1982 979

上海 1179 635 1285 718 1480 782 1623 851 1847 901 2033 957 2235 991 2464 1109

北京 1148 677 1311 707 1508 757 1727 819 2004 902 2362 972 2734 1092 3008 1227

全国 696 515 781 517 906 565 1035 614 1170 644 1335 653 1530 714 1750 818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上海统计年鉴、

历年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北京劳动保障网、历年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中相关数据整理。其中全国数据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绝对额虽然不断提高, 其替代率 � 却呈现出迅速下降的趋势, 2005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平均替代率降至最低点 46�67%, 北京市甚至降到了 39�90%, 已经突破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社
会养老金平均替代率的下限 (见 表 2)。而如果考虑到我国目前缴费工资大大低于实际工作性收

入的现状,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实际替代率还将更低。

表 2� 1999~ 2007 年全国及部分省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替代率 %

地区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

四川 61�30 57�6 53�40 51�20 49�80 45�80 45�70 50�00 48�16

江苏 � � 62�40 56�40 55�00 47�90 47�60 49�40 47�57

上海 53�90 55�90 52�80 52�40 48�80 47�10 44�30 45�00 43�35

北京 59�00 53�90 50�20 47�40 45�00 41�20 39�90 40�80 39�29

全国 74�00 66�20 62�40 59�30 55�00 48�90 46�67 46�74 45�02

数据来源: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2005)、各省市 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注: � 2007年替代率测算假设工资增长率为 14% , 养老金增长率为工资增长率的 70%。

与此同时, 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却一直保持在90%以上, 绝大部分时间在 100%以

上; 而所有离休人员 � � � 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离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都在 120%以

上, 有些年份甚至超过 150% (见图 1)。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这样计算出的离休人员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是平均替代率, 即离休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相

对于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 而不是相对于该群体离退休前的收入水平。因此, 不能简单地根据这

些数据就认为应当降低这部分人群的养老金替代率。因为这些人员离退休前的工资收入就远远高

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因此如果用社会平均工资作分母, 计算出的替代率当然比较高, 如果用当

前同样岗位和职位级别、接近退休的在职者的平均工资作分母, 其养老金替代率会有较大幅度的

下降。但是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情况却不同, 因为这部分人占了当初劳动者和现在退休人员的

绝大部分, 可以说, 他们的总工资水平基本上能代表社会平均工资, 他们的养老金水平也在很大

程度上代表着养老金的社会平均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偏低才

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2006年, 由于养老金和职工工资同比例增长, 全国的替代率与上年持平。也有部分省市的

调整比例超过工资增长从而使替代率回升 (如四川)。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劳社部发 [ 2006]

21号) 文件, 2007年的养老金调整标准是上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率的 70%, 假设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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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金替代率 ( replacement rat io) 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参数之一, 它最根本的含义是基于职业收入的退休后收入在多大程
度上能替代退休前的工作收入。基于这一本质特点, 研究者对 �替代率� 的使用由于考察层面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定义。有
的研究者着重从个人的角度考察养老金的替代率, 将其界定为退休时领取的月养老金和退休前一个月的工资之比或退休后
月均养老金和退休前月平均工资之比, 称为个人替代率; 也有的研究者用平均养老金和当年社会平均工资之比来考察平均
替代水平; 还有研究者用养老金总额和当年的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之比来考察社会经济的养老金负担。本文使用的养老金
� 替代率� 是指某地区某年发给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和当地当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 即平均替代率。采用这一指
标的目的在于从制度层面考察养老保险对退休人员生活提供的保障水平。



图 1� 2000~ 2004 年全国分单位性质离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替代率

数据来源: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 2005)。

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14% (略低于前三年的均值 14�3% ) , 则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替代率将下降到 45�02%。事实上, 如果养老金的调整比例始终低于工资增长比例, 企业
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低。

二、我国目前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通过前文的分析, 我国目前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问题:

1� 没有确立一个合理的调整机制, 每次调整都是政府专门发文, 调整的参照标准、调整的
比例或额度受政策的影响很大, 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2� 上述第一点同时导致了另外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 由于没有一个清晰的可预见的调整额
标准, 例如 2005年为当地上一年度在岗工资增长率的 60%, 2006年为 100% , 2007年又是 70% ,

2008年变成了当地上一年度月均养老金的 10% , 不利各省市估算需要的资金额度并预先做出社

保资金和财政安排; 其二, 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非理性地依赖政策调整增加养老金的心理期待,

这种期待将导致养老金刚性上涨的压力。由于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还比较低, 在短期内这种压力

还不会产生太大负面影响, 但长期来看则将使政府陷于被动调整或导致养老金水平超出制度目

标。

3� 目前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已经较大程度上偏离了 58�5%的制度设计目标, 如果
按着现行的调整办法, 调整比例继续低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 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

替代率将越来越低。

4� 我国当前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的养老金调整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使之不宜于简单化地采用
国际上通行的与 CPI或与工资增长率挂钩的指数调整。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由于我国历史上

实行的低工资制度, �老人� 和退休比较早的 �中人� 的初始退休金无法作为指数化调整的基数,

而且即使经过了近年来的多次调整, 其当前的养老金仍然大大低于合意替代水平, 因此仍然不能

够作为指数化调整的基数; 新人和退休比较晚的 �中人� 则基本上分享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

对于这部分人来说, 其养老金则基本上可以执行指数化调整。也就是说, �老人� 和 �新人� 的

养老金初始调整应该执行完全不同的方案, 而 �中人� 这个人群内部有着不同的特性, 因此也应

该据此采取不同的调整机制并分别与两端对接, 以保证 �中人� 和 �新人� (他们要到 2030年甚

至更晚才会退休) 养老金调整机制的顺利过渡。而目前的调整设计没有考虑到 �中人� 具有的这

种特性, 而是将逐年新退休的 �中人� 都纳入了统一调整的范围。

5� 对于目前已经退休的人来说, 基本养老金实际上是其全部养老金收入, 因此必须保持相
�81�



对较高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 而对于将来退休的人来说, 制度的预期是使得基本养老金只占其养

老金收入的一部分 � � � 1�3到 1�2, 因而有必要逐步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目前实施的调整办法
并没有对 �老人� (包括已退休的 �中人�) 和未退休的 �中人� 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在这一意义

上加以区分, 而未退休的 �中人� 在性质上更接近 �新人�, 对 �老人� 和 �中人� 不加区分在
逻辑上就意味着对 �老人� 和 �新人� 不加区分。可以说这是忽视了基本养老金对这两个人群在

制度意义上的本质区别。

三、基于动态合意替代率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鉴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的实际状况, 考虑到养老金替代率作为衡量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水平之

核心参数的重要地位, 本文建议以基本养老金合意替代率为参照系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的正常调整机制; 同时考虑到我国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为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提

供空间, 建议采用动态的合意替代率。基本思路是, 将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

先回升到合意替代率上限, 再逐步降至下限, 之后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稳定保持。

从本质上来说,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一个人退休后, 月养老金收入占其退休前月均工资收入的

比。它应该保持在一个合意 ( desirable) 的范围内, 以便既保证退休者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又与在职的劳动者保持合理的相对距离。合意替代率即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制度设计理念

下的最佳替代率水平。与制度设计的目标替代率相比, 合意替代率包含着价值判断的成分
[ 14~ 15]

。

研究表明, 由于退休后在几个方面的开支会减少, 与工作相关的开支、自身人力资源投资的

费用、交通费用、住房按揭、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费, 通常不用再负有抚养责任, 也不需要再为

将来而储蓄, 因此老年人的支出会减少; 但同时其医疗费用将有可观的增长, 因此, 相当于工作

期间收入 70%~ 80% (中值为 75% ) 的养老金可使参保者在退休后保持与退休前大体相当的生

活水平
[ 16]
。可以将这个区间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养老金合意替代率水平。

在一个三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中, 合意替代率的实现是公共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

性养老保险三个支柱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 其合意替代率并不是一个固

定不变的值, 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情况和养老保障制度设计思路以及实践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

也因第二第三支柱发展情况的影响而有不同的取值, 第二第三支柱的替代率水平越高, 则第一支

柱的替代率越低。如美国 2004年不同收入水平的标准参保者 (即参保年限、缴费额、退休年龄

都符合标准方案设计) 的养老金总替代率是 75% ~ 89%, 但其对应基本养老金部分的替代率仅

33% ~ 65%, 平均在 42%左右; 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养老保险金部分的替代率高而私人养老金部分

的替代率低, 高收入群体则正好相反。加拿大 2004年养老金总替代率 70%左右, 其中国家为所

有年满 65岁的公民提供的普遍养老金替代率约为 15%, 养老金计划提供的法定养老金替代率约

为25%左右, 两项合计约为 40%
[ 17]
。

根据目前的制度设计, 我国基本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是 58�5% , 企业年金是 20% , 二者合

计为 78�5%。还没有考虑第三支柱, 就已经超过了 75%的合意替代率平均线, 应该说这个目标

设计是偏高的, 主要是高在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规定上。这样的规定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虽然制

度上我们是三支柱设计, 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才刚刚起步, 个人储

蓄性养老保险几乎还是空白, 退休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几乎全部是由基本养老保险来承担, 因此基

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不能太低。有些学者指出, 基本养老保险的目标替代率过高, 挤压了企业年

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展的空间, 已经成为了第二第三支柱发展的掣肘
[ 18]
。因此, 笔者认

为, 尽管作为当前的制度目标, 58�5%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是合理的, 但并不意味着它在中远期
也是合理的。在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的过程中, 应当综合考虑保障已退休人员的生活水

平、前后几代平均分担制度转轨成本和为发展第二第三支柱留出空间这三方面因素, 动态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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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标准, 并根据这一原则进行养老金调整。

要保障企业退休人员生活水平, 养老金替代率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度, 不能过低; 要考虑制度

转轨成本的合理分担, 既不能通过当下低水平的养老保障, 让已退休人员 �肩住黑暗的闸门� 而

放后来者 �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也不能为已退休人员提供过高的保障水平而完全让在职者承
当养上代和养自己的双重重担; 同时, 为了避免职工和企业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保障责

任, 消极对待养老保险的第二第三支柱, 要选择适当的时机, 通过合理的方式降低基本养老金替

代率, 为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建立和发展留出空间。

参考国际通行的养老金替代率标准, 综合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 本文用龙卓舟的计算方法,

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考察养老金替代水平, 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社会平均工资的比, 即

62%左右作为基本养老金合意替代率标准的上限
[ 19]
, 同时以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 40%作为其替

代率下限 �。

对于我国目前基本养老金目标替代率到底定为多少才是合意的, 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 基本

共识是上下限应当在 40% ~ 70%之间。对同一养老保险制度内同一支柱的替代率水平的确定来

说, 这个区间的跨度之大, 几乎使替代率合意性的讨论失去了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

为研究者往往通过考察国外养老金调整的实际做法来立论, 而较少考虑中国目前情形的特殊性。

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养老保险的实际状况来说, 合意替代率区间的确定, 并不意味着只要替代率

在这个区间内就说明制度是合意的, 而是, 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应该在这个

区间内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轨迹, 即首先应尽快将其替代率回升到上限或接近上限 (例如达到当前

的制度设计目标替代率 58�5% ) , 再逐步下降到下限并基本保持稳定。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年金

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应该得到长足的发展, 真正起到第二第三支柱的作用。

考虑到已退休人群仅有基本养老金这一实际状况和建立三支柱的养老保险的制度目标, 应在

这个基本思路内进行人群细分, 以 �老人�、�中人�、�新人� 的既定划分及过渡期的设定时点为
参照, 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方式。

对于 2008年 12月 31日之前退休的人员 (人群A, 其中包括 �老人� 和部分 �中人�) , 以保

持稳定的基本养老金合意替代率上限为参照标准进行调整, 即先在较短时间内 (最迟在 2016年

以前) 逐步将目前仅有 45%左右的养老金替代率回升到 58�5% , 再一直保持, 或在远期适当提

高至 62%左右 (也可根据当时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值进行相应调整) ; 对于在

2009年1月 1日之后 2016年 12月 31日前退休的人员 (人群 B, 主要由 �中人� 构成) , 基本养

老金替代率先跟随人群A同标准回升, 然后随着退休时点的推移逐步回落至 48% ~ 52% , 在此

期间努力使第二第三支柱替代率达到 10% ~ 12% , 从而保持 58% ~ 62%的养老金总替代率, 此

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将进一步降低, 到 2030年左右接近 40% , 与人群 C接轨; 对于 2016年之后

退休的参保者 (人群 C, 包括部分 �中人� 和全部新人) , 其基本养老金则完全执行指数化调整,

采用个人账户部分与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指数挂钩、统筹部分与工资增长率挂钩的调整机制, 兼顾

消减通货膨胀对养老金的侵蚀和让退休者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两方面的目标。同时大力推进企

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发展, 使其替代率逐步达到 22% ~ 35% , 以逐步降低基本养老

金部分在养老金总收入中的比重, 从而降低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 使之稳定保持在 40%左右

的替代水平。

按照上述调整思路, 我国不同时期退休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近期及远期合意替代率的

变动情况可以模拟如图 2。

明确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合意替代率的动态变化走向, 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安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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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动态合意替代率示意

保险基金和财政转移支付预算, 也有助于设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展的目

标和时间表, 扎实推进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当然, 对于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良性运转来说, 合

理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只是其要素之一, 要真正实现合理的调整, 还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 如必须

明确国家和地方在调整中的责任, 保证调整所需资金按时足额到位; 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

面, 提高遵缴率, 充实社保基金; 选择适当时机逐步推迟退休年龄, 缓解支付压力; 通过社会中

间机构测算生活费用指数和工资增长率, 为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提供参数依据等等。总之, 养老金

调整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事件, 而是牵涉社会经济发展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与解答, 不仅有利于保障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 而且有益于养老保险的长期稳定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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